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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批 202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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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乐山市沙湾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干世伦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投诉反映的德胜集团为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钒钛公司），位于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王田村，前身为四川省大渡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66年，

2013年10月24日正式更名为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是省、市重点企业和省级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公司占地233万平方米，资产70亿元，员工近4000人，是以钒钛资源综合利
用为主业的钢铁联合企业。德胜钒钛公司分别于2011年、2013年取得原乐山市国土局颁发《土地使用证》（乐沙国用〔2001让〕字第3442号，乐沙国用〔2013〕第3181号、第3338
号、第4576号、第4655号、第4656号、第5058号、第5059号）均用于生产项目建设。2015年9月25日，取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有限公司建成项目备案的通知（含德胜钒钛公司现有炼铁、炼钢主要设备）》（川发改产业〔2015〕715号），对已建成钢铁项目进行认定备案。2016年9月13日，取得原乐山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对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能源评估报告备案的通知（含德胜钒钛公司现有高炉、烧结、炼钢主要设备）》（乐市经信〔2016〕
361号），对10个已建成项目的能源评估项目进行备案。2017年，原乐山市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200万吨钢项目环境影响备案报告的环保临时备案意
见》（乐市环评〔2017〕53号）予以备案，对已建成项目完善了环评手续，2019年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于当年12月形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并通过专家评估，达到清洁生产要求；
2020年3月2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以《关于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1250立方米高炉产能置换节能减排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20〕28号）予以批复，
1250立方米高炉项目暂未开工建设；2018年11月30日取得原乐山市环境保护局颁发《排污许可证》（91511111207106953A001P)。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德胜集团的大小黑烟囱违规排放刺鼻、颗粒物多的粉尘”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德胜钒钛公司有组织排放口（大小烟囱）共计31个，其中主要排放口13个，一般排放口18个，主要排放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颗粒物。经查阅

相关资料，企业按照《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HJ846-2017》要求，13个主要排放口安装有烟气自动监测装置，共计15套，均已通过环保验收，并与国家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
与基础数据库系统联网，实时上传监控数据。其余一般排放口18个，企业按照《排污许可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HJ846-2017》监测频次要求，拟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委托四川中和环
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每月开展自行检测。经调阅企业近期在线监控报表及第三方委托检测报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均达标排放。企业260平方米烧结烟气超低排放综
合治理升级改造项目实施后，经测算，同比年均减排二氧化硫约485吨、氮氧化物约565吨、颗粒物约36吨。现场调查时，未发现黑烟、明显粉尘、颗粒物，也未嗅到异味。

2、关于“企业乱堆、乱倒”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查企业原料均堆存于原料场，场地内配雾炮抑尘，周边配置防风抑尘网，道路配置有喷淋装置，进出口配置有洗车池及高压冲洗装置，各物料均篷布

覆盖，各原料经管状机或皮带通廊输送至生产系统；企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钢渣、钒渣、炉渣、石膏均堆于库房内，企业与周边各水泥公司等签有销售协议，固废外售至各水泥厂作为
原料使用，现场未发现乱堆乱放行为；企业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油、废油桶、实验室废物、废铅蓄电池，均堆存于经防渗处理的封闭式危废暂存间，企业与具备对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
签有危险废物转移处置协议，全部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调查人员查阅了今年以来管理台账，各危废均按要求处置；厂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由乐山市沙湾区城市服
务中心进行清运及无害化处理。今年1-9月企业向各水泥厂等单位发运固废54526车次，合计160.76万吨；各危废协议单位上门收集危废9批次，合计121.96吨。因此群众反映的

“企业乱堆、乱倒”问题不属实。
3、关于“扬尘、异味扰民，破坏环境”问题。
经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工作专班对厂区开展了全面排查，企业13个主要排放口均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同时委托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每月开展自行检测，调阅

各主要排放口近期在线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均达标排放。现场对企业烧结工序、球团工序、炼铁工序、炼钢工序、轧钢工序、动力能源工序进行巡查，未发
现异味情况。企业针对道路扬尘配置有雾炮车、洒水车共计5台，定时对道路进行冲洗抑尘，现场检查企业渣场及原料场沿途道路喷淋系统约1000米，喷淋位置约200处，未发现异
常情况。无组织扬尘点主要为物料堆存、转运、道路扬尘等方面，企业物料均入库堆存，各物料转运大部分为皮带运输，少量需汽车内转，内转车辆篷布覆盖并进行车身冲洗后上路，
现场检查个别车辆篷布存在破损，覆盖不完善，物料抛洒导致产生扬尘。

另据调查，2021年4月中旬，乐山市沙湾生态环境局收到德胜钒钛公司异味投诉，原因为原四川圣达焦化有限公司土壤治理。该公司因经营困难，于2016年5月关停，2017年
被德胜钒钛公司收购，且未复产，2020年4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对圣达焦化地块进行复核发现有土壤污染超标情况，沙湾区政府于2021年3月责成德胜公司开展土壤修复治
理，德胜公司于2021年4月1日投入9235.6万元启动该地块的修复治理，污染土清挖期间，因土壤中的煤焦油气味散发，导致周边村民投诉，随后停工购置气味抑制剂对现场进行喷
雾除臭，于筛分间建设负压收集活性炭吸附装置对筛分间废气进行处置，并对周边群众进行临时搬迁后恢复施工，于2021年7月20日完成修复治理，并于2021年7月26日通过由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及专家组的现场勘查、评审。经工作专班现场走访调查，部分群众反映在土壤整治期间，曾经存在异味，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

乐山市政府副市长陈长明对案件办理情况全程督导，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晋明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反映的“乐府锦城小区”位于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北段687号与嘉祥路1719号交汇处，建成时间为2007年，交房时间2008年4月，小区共计373户，共6幢房屋，其中1、5、6幢

为高层建筑，2、3、4幢为多层建筑，建筑面积共51869平方米；“嘉州玉园小区”位于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北段799号，建成时间为2010年，交房时间2011年底，小区共计361户，共7
幢房屋，其中6幢为高层建筑，其余为多层住宅商住综合，建筑面积38200平方米。经查证片区规划，两个小区之间为规划市政道路，长115.46米，宽12米，未硬化。乐府锦城小区
车库为下沉露天式车库，车库地面标高低于周边市政道路2米左右，共有车库49间。乐府锦城小区因地势低洼属于易涝小区，历年均有内涝受灾情况。2021年，为加强乐府锦城小
区抵御内涝灾害能力，该小区物业对排水设备进行了检修，确保正常运行，同时备齐防汛物资，乐山市住房保障中心还专门为小区配备100方/小时自吸泵用于提升小区积水抽排能
力，并安排人员在雨天重点关注该小区情况，出现状况及时上报局应急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大型抽排水车辆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同时，2021年4月15日，乐山市城管局通江执法大
队、乐山市环卫中心通江环卫所和属地社区共出动人员15人对乐府锦城与嘉州玉园中间路段内的杂草、枯枝及少量建筑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乐山市嘉祥路1719号乐府锦城小区，雨天城市管网的污水倒灌,淹没小区车库,臭气熏天”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乐府锦城小区车库为下沉露天式停

车场，标高低于周边市政道路，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污水倒灌淹没车库和臭气问题。经进一步核实近两年情况，暴雨期间雨水径流会随地势汇入小区车库，当瞬时雨量较大时，会造成
小区车库抽排能力不足，导致雨水倒灌淹没车库，非城市管网污水倒灌。

2.关于“锦城小区与嘉州玉园小区之间的消防通道垃圾遍地”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乐府锦城小区与嘉州玉园小区之间为规划未建设市政道路，不属于消防通
道，目前暂未硬化。现场调查时，该道路长满杂草，地面有零星生活垃圾。

2021年9月22至24日，乐山市沐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胥大齐、乐山市沐川县副县长张训先后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沐川县老林采石场”实际为“沐川县利店镇老林村采石场建筑用灰岩矿”，位于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天坪村，采矿权人为沐川县老林矿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9570734014N，其法人代表为赖蓉，公司成立日期为2010年12月15日，矿权初始设立日期为2010年12月24日，2019年办理了矿区范围变更登记，2020年
办理了采矿权延续，采矿许可证号：C5111292010127130093397，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9万吨/年，矿区面积0.0161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740~+670米，有效期限自2020年9月4日至2025年9月4日。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行政审批情况。沐川县老林矿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24日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3月24日。在开采过程中，因实际开采标高与批准开采标高不符、北侧矿

体开采难度大、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企业于2019年5月向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申请变更矿区范围。经专业机构勘查和专家审查，2019年9月18日由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
局办理矿区范围变更登记，采矿权有效期限调整为2019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矿区面积由0.0264平方公里变更至0.0161平方公里。2020年9月4日，依据采矿权延期
相关规定，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为该矿办理采矿权延续，有效期限自2020年9月4日至2025年9月4日。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整顿环保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5〕90号）文件要求，该矿于2017年6月9日经原沐川县环境保护局审批，纳入临时环保备案管理取得环保备案意见（沐环建函〔2017〕36
号）。2013年4月10日，原沐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同意该矿开工，2017年5月3日取得安全生产资格证（川L）FM安许证字〔2017〕0013号，2018年6月4日同意其技改，期间
因矿区范围调整，市县安全主管部门同意再次技改，并于2021年6月18日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川L）FW安许证字〔2021〕0062号，有效期至2024年6月17日。

2.近年工作开展情况。2018年10月，原沐川县环境保护局调查发现该企业未经许可，在其加工厂外100米处违规建设了一条砂石生产线，迅即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责令停止
建设，并于2018年12月25日罚款1.9万元。2019年4月，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针对该矿涉嫌界外开采矿石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
的矿产品违法所得6.0368万元，并处罚款1.81158万元。2020年11月19日，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对该矿涉嫌超层越界开采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违法
所得8.7330万元，并处罚款2.6199万元。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现有采区范围内不能有效布置开采工作面”的问题
经核实，投诉人举报不属实。2019年10月，乐山市沐川县应急管理局出具《关于沐川县利店镇老林村采石场建筑用灰岩矿技改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的批复》（沐应急〔2019〕

57号），同意该矿在2020年10月8日前完成矿山改建项目。后因企业相关设计涉及重大变更，沐川县老林矿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委托四川中源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
了《沐川县利店镇老林村采石场建筑用灰岩矿技改项目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设计变更内容包括：“矿山基建终了布置700m和710m基建采准平台，其中710m平台为钻
孔作业平台，长32米，宽20米；700m平台为生产作业平台，长120m，宽25m；720m设置安全平台”。2021年5月16日，乐山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老林矿业建设项目现场进行
竣工验收确认，验收意见为“矿山安全设施建设符合矿山生产安全需要，与矿山安全设施设计总体一致，试生产期间安全设施运行良好、未发生安全事故。同意乐山市沐川县利店镇
老林村采石场建筑用灰岩矿技改项目安全设施通过竣工验收”，即现有采区范围内能满足有效布置开采工作面的条件。

2.关于“长期非法进行界外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经核实，投诉人举报属实。2018年11月，原沐川县国土资源局发现该矿因实施采掘平台安全技改建设，在矿区界外修建一条到平台的公路，在修建公路期间涉嫌存在界外开采

矿石违法行为，对植被生态产生一定影响，随即书面责令该矿立即停止界外修建公路开采矿石违法行为，并委托四川省地矿局四O三地质队调查核实该矿越界开采资源量。2019
年4月，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根据调查情况对该矿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沐自然资罚〔2019〕1号），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违法所得6.0368万
元，并处罚款1.81158万元，合计7.84838万元。2020年9月10日，沐川县应急管理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老林矿业有限公司涉嫌超层越界开采，及时函告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
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赓即开展立案调查，并委托乐山市佰瑞德地质矿产应用研究有限公司调查核实该矿越界开采资源量。2020年11月19日，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根据
调查情况向该矿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沐自然资行罚决字〔2020〕28号），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开采，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品违法所得8.7330万元，并处罚款2.6199万元，合计
11.3529万元。综上，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相关部门已对该矿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并实施行政处罚。

另据调查，2020年5月7日，乐山市沐川县应急管理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老林矿业矿区范围外临近处危岩有崩塌风险，威胁到老林矿业矿区内设计首采平台作业人员的安全。
2020年6月，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赓即委托四川峨眉山四零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经县政府批复同意，由乐山金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惠公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治理方案。2020年10月，金惠公司委托四川峨眉山四零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沐川县利店镇老林采石场矿界外危岩排危除险实施方
案》，于2021年1月19日招标确定成探地质工程勘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排危工作，并委托四川展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监理。后因汛期暴雨天气等原因工程未能如期开工，
经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批准同意施工延期，时间调整为2021年7月20日到2021年11月30日。2021年9月22日现场调查核实时，发现成探地质工程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在实
施老林矿业矿界外危岩排危工作时存在超越排危范围的嫌疑，沐川县自然资源局立即委托四川峨眉山地质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测绘，发现成探地质工程勘查有限
责任公司确实存在超越排危范围施工的情况。

2021年9月22日，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常委卫熙、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班子成员提名人选陈果，组织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峨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乐山
市峨边生态环境局、新场乡党委政府等单位组成工作专班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大渡河附近的砂石”位于新场乡长虹村1组大沙坝（东经：103.290401，北纬：29.275122），为2019年1月峨边东胜砂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胜公司）开采期限结束

后，在撤场过程中将少量砂石残留于新场乡长虹村1组大沙坝。2019年12月，乐山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交投公司）通过公开拍卖获得2019年12月3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大渡河干流峨边段砂石资源开采权，东胜公司在新场乡长虹村1组大沙坝残留的砂石，目前归属市交投公司所有。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河道（砂石）秩序管理整治工作，成立由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委书记、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县政府县长为双组长，分管县

领导为副组长，县水务局、乐山市峨边生态环境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为成员的大渡河峨边段河道（砂石）秩序综合整治、巩固提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开展日常巡
查515次（其中夜间巡查133次），开展联合巡查57次（其中联合沙湾、峨眉和沐川等周边区县开展巡查12次）。依法立案查处了23起涉水违法行为，清理侵占河道的砂石料38万
吨，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设施设备37套、房屋4套，依法行政处罚57.26万元。

三、现场调查情况
工作专班对大渡河峨边县长虹村1组河段进行了现场核查，并查阅了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近期巡河记录，走访了长虹村1组周边10余户群众，未发现长虹村1组河段存在偷

采砂石行为，仅发现2021年8月3日下午，长虹村“两委”在长虹村1组大沙坝取用砂石。经调查，2021年7月28日，长虹村“两委”与市交投公司协商，乐山市交投公司同意长虹村
“两委”按厕污共治项目需求量取用市交投公司位于新场乡长虹村1组大沙坝残留的砂石。2021年8月3日下午，长虹村村支书兼村主任何胜平组织1台小型装载机共收集新场乡
长虹村1组大沙坝残留的砂石180.53m3，其中已筛分26.6m3用于长虹村59户农户厕污共治项目建设，剩余153.93m3堆存于新场乡长虹村1组大沙坝，导致群众误认为“长虹村1组，
有私人偷采大渡河附近的砂石”。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和邦生物科技公司”为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生物”）。2002年8月1日经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前身为四川

乐山和邦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740039656L；厂址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04
号”文核准,于2012年7月19日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603077。和邦生物分为一厂、二厂，主要项目包括20万吨/年联碱项目（二厂，位于牛华镇沔坝村）、90万吨/年联
碱项目（一厂，位于竹根镇易坝村），该公司采用侯氏联合制碱法，生产工业纯碱和农用氯化铵。以上项目均完善了立项、安全、环保等审批手续。振华街位于牛华镇沔坝社区，距离
和邦生物二厂生产区约500米，距离一厂生产区约1.5公里。

二、现场调查情况
针对“和邦生物科技公司生产氯化氨时散发严重的刺激性气味”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现场排查及核实和邦生物生产工艺，和邦生物的异味问题主要是在氯化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尾气，氨具有刺激性气味。2021年7月以来，五通桥区先后对牛华镇多个敏

感区域和和邦生物厂界开展臭气、氨等特征因子监测，其中臭气浓度低于15（标准为20）、氨浓度低于0.6mg/m3（标准为1.5mg/m3)，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经工作专班对
企业周边群众走访调查，群众反映虽然企业达标排放，近年来，环境质量特别是异味扰民问题有很大改善，但偶尔仍能闻到异味。

经工作专班对靠近牛华镇振华街的和邦生物二厂现场检查，发现一是该厂湿铵皮带塑钢门遮挡有破损，存在无组织氨扩散现象；二是联碱工段循环杂水池未密闭，存在废水中
的氨扩散可能；三是联碱工段1#暴空风机因维护保养不到位，进气段连接法兰存在跑冒滴漏，造成无组织氨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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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沙湾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干世伦；责任单位：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沙湾区经信局党组书记余谨、乐山
市沙湾生态环境局局长赵栩、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党委书记袁洪兴。

1.责成德胜钒钛公司一是立即对篷布破损的车辆开展全面排查，及时更
换篷布，避免抛洒导致扬尘问题（整改时限：2021年9月23日已完成整改）；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完善相应奖惩措施，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保障规范作
业；三是切实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做好生产设备、环保设备的维护，
保障各项设备设施正常运行，在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
放，减少对外环境影响。（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乐山市沙湾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沙湾生态环境局和沙湾镇继续
加强对企业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促进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如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4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代

表2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一）关于“乐山市嘉祥路1719号乐府锦城小区，雨天城市管网的污水倒

灌,淹没小区车库,臭气熏天”的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晋明；责任单位：乐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科科长
黄奇。

1.责成乐府锦城小区物业企业加强汛期防范措施，保障小区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市政排水管网维护单位加强周边市政排水管网的维护管理，加强汛
前管网清掏疏通，提升排水能力。（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划片包干、网格管理”的排水防涝应急救援
工作机制，重点关注并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部门、人员，确保统筹调度应急
抢险工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二）关于“锦城小区与嘉州玉园小区之间的消防通道垃圾遍地”的问题
1.由乐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乐府锦城和嘉州玉园小区间规划市政道

路进行路面硬化，设置排水沟（管），减少降雨期间路面雨水径流汇入小区。
（责任领导：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晋明；责任单位：乐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责任人：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科科长黄
奇；整改时限：2021年12月30日前）

2.由乐山市城管局联合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对杂草和垃圾
进行清理，已于2021年9月25日完成。下一步，加强日常巡查、清扫保洁和
垃圾清运，切实改善周边环境。（责任领导：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成员张建华、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杨健勇；责任单位：乐山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市容环
境卫生公共服务中心环卫科科长吴文彬、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
办事处主任张雪莉；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4日，专案工作组到乐府锦城小区回访群众代表11名，受

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对成探地质工程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在组织实施老林
采石场矿界外危岩排危除险工程中涉嫌违反《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矿产资
源法》相关规定的行为，由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对其立案调查（沐自然
资案立〔2021〕11号），并将依法依规处理。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沐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训；责任单位：乐山市沐川

县自然资源局、乐山市沐川县应急管理局、乐山市沐川生态环境局、乐山市
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曹剑、乐山
市沐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余波、乐山市沐川生态环境局局长胡佩珊、乐山市
沐川县利店镇人民政府镇长牟长申。

1.2021年9月23日，乐山市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已依法下达停止施工接
受调查通知书，责令成探地质工程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停止施工并按程序依
法开展调查，待调查结果出来后严格依法依规处理。（整改时限：2021年12
月22日前）

2.责成乐山市沐川县老林矿业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采取边开采边复垦的方式进行植被生态修复。（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3.对该矿区加强技防投入，按打桩定界范围实现监控全覆盖，建立长效
监管机制对越界开采行为，一旦发现新的证据将严格依法依规查处。（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5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村社回访群众代表15

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班子成员提名人选陈果；
责任单位：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新场乡党委政府；
责任人：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党组书记余太、乐山市峨边彝族

自治县水务局局长张方正、新场乡党委书记张军。
1.责成新场乡党委政府加强对长虹村“两委”工作指导，严格落实“四议

两公开”要求，村级重大事务及时公开公示，保障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加强
全乡厕污共治项目所用砂石监管，严防发生偷采盗采砂石行为，严防借自用
之名违规对外销售；做好长虹村厕污共治项目砂石来源及用途的宣传解释，
提高群众知晓度、满意度。（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水务局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涉水法律法规宣传，进一步增强基层
干部和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意识；加强河道砂石监督管理力度，常态化做好
河道砂石的监督管理工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4日，工作专班回访了新场乡长虹村举报地周边群众代表

2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和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改正情况
为进一步对含氨废气进行深度治理，减少对外环境影响。乐山市五通桥

区已责成企业对氨排放进行深度治理，在综合回收塔增加三台玻璃钢洗涤
塔对尾气进行二次洗涤，并增加一个玻璃钢贮桶及配套洗涤泵，进一步实现
氨的减量排放，现已完成洗涤塔的安装和调试。为进一步提高二次洗涤效
率，配套建设一台洗水蒸馏塔，预计11月30日前完成安装调试。同时，责成
企业对湿铵皮带塑钢门遮挡和联碱工段1#暴空风机进行修复，封闭联碱工
段循环杂水池，已于2021年9月24日完成整改。（责任领导：乐山市五通桥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陶吉春；责任单位：乐山市五通桥生态环境局；责任人：乐
山市五通桥生态环境局局长唐杰。整改时限：2021年11月30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5日，专班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住户回访群众代表10

名，受访者对案件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已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